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系 _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碩士班畢業口試申請表

	學號︰             姓名︰                    口試地點：

	申請日期︰                 口試日期及時間︰       月       日　　　:　　　

	論文題目︰

	口 試 委 員
	校內/外
	姓 名(中英姓名務必正確,因與論文系統綁定)
	最高學歷
(含校名)
	現  職
	職  稱

	
	
	中文
	英文(請依格式填寫)
(EX. WANG, CHIEN-MING )
	
	
	

	
	
	
	
	
	
	

	
	
	
	
	
	
	

	
	
	
	
	
	
	

	
	
	
	
	
	
	

	指導教授簽名並勾選確認：                           
	□已完成碩士論文初稿及摘要
□論文題目與內容符合本系(所、專班、學位學程)專業領域

	口試委員規定事項：

1. 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
2. 碩士班口試委員為3－5人，指導教授以外之考試委員人數應達1/2（含）以上且考試委員中應至少有一人為校外委員；若有共同指導教授，則指導教授以外的口試委員須佔1/2(含)以上。
3. 指導教授退休後仍在指導學生者，請另覓本校專教任教師為共同指導教授方得申請口試。
口試申請審查︰(請自填下表並另附學位考試申請系統報表印出的國立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
一、課程：

(1)已修畢核心課程及所需畢業學分數。（26學分，含書報討論。）

科目

電子顯微鏡(X-ray)

材料動力學

固態熱力學

已修學分數(含書報)

成績

    (2)檢附成績單一份(6~8月提口試申請者免附)

二、論文：

□ 1.檢附碩士論文相關內容且已投稿期刊或學術研討會之論文等資料：

(1)已投稿之論文摘要。 (2)已投稿論文之相關證明文件(未完成投稿者請附未完成投稿聲明書)。 

□ 2.參加____學年度清材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

□ 3.申請發明專利之證明文件與相關文稿。

三、學術倫理

□檢附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無抄襲切結書及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需於學位考試前交予考試委員審核。（請學生於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封面空白處簽名）
★「國立清華大學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聲明書」請於口試後從系統印出簽署後於離校前繳至系辦
                                   系辦審核人：                      (114.04.28更新)

	


是請打勾,否請打叉：
□曾更換指導教授(需附論文初稿紙本)（原指導教授：         ）
□有共同指導(需付口試超支費)     □學校規定只補助3名口委費用，超過者須自行負擔口試超支費
畢業論文相似度無抄襲切結書
(108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
作業程序及相似度判定： 

1.作業程序：
（1）由學生遞交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並簽署無抄襲切結書予指導教授審核，無過度相似或抄襲之虞方可提出口試申請。
（2）學生提送口試申請表時，須同時檢具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及無抄襲切結書。
（3）口試時由學生遞交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予口試委員審核。

2.相似度判定：相似度指數（含參考文獻）須20%以下。
【無抄襲切結書】
（依國立清華大學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規定，違犯者將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學位考試申請人

	姓名
	

	學號
	


申請人無抄襲切結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比對報告取得方式)：
學生可免費申請進行檢測比對，申請方式請至本校計算機與通訊中心網頁→教學服務→「文章剽竊檢測工具Turnitin」，進行線上申請（報告取得時間約5~10分鐘可取得），經審核通過後，計通將提供開通帳號，申請者可先下載學生版使用手冊參考。
年          月          日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學位口試相關文件口委確認單

口試委員您好

謝謝您擔任本系學生學位口試委員，為避免口試相關文件缺漏，敬請您確認有收到委員審定書、口試評分單及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
【註】自108學年度(含)起入學學生碩、博學位考試需備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本系規定相似度指數（含參考文獻）須於20%以下。

以上提醒，謝謝您!

清華大學材料系辦公室 敬上

口委簽名：                    
口委簽名：                    
口委簽名：                    
口委簽名：                    
口委簽名：                    
※請於口試後離校前將此表遞回系辦【口試學生姓名(學號)：                               】
